  关于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前的公示
根据国务院、重庆市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委依法受理了重庆大江医院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医疗机构的申请，按照国家和重庆市卫生健康委《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、医师审批工作》的通知的要求，现将申请登记前的医疗机构基本情况公示如下：

名称：重庆大江医院。

地址：巴南区大江中路42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邱春生。

床位：150（牙椅4张）。
诊疗科目：预防保健科、全科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口腔科、皮肤科、急诊医学科、麻醉科、医学检验科（临床体液、血液专业;临床化学检验专业;临床微生物学专业;临床免疫、血清专业）、医学影像科（X线诊断科专业;CT诊断专业;超声诊断专业;心电诊断专业;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）、中医科。

机构级别：二级。

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（2025年10月15日-2025年10月21日）。公示期内若有疑义，请与巴南区卫生健康委政策法规与综合监督科联系。凡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要加盖公章，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要具实名。
联系人：张缔、蒋艳琼，联系电话：66246657、66239967。

邮寄地址：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大道6号区行政中心1号楼重庆市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政策法规与综合监督科。

邮编：400055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5日

